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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20】第 122 号 

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5月 27日回复了我部关于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问询

事项，我部关注到以下情况，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： 

1、你公司 2019 年度新增其他应收款、应收票据中，分别有 5.81

亿元、4.45 亿元由银行受托支付业务所形成，合计 10.26 亿元。你公

司在回复年报问询函时称，公司与多家银行达成借贷业务，根据银行

要求，贷款业务需受托支付给第三方，在收到贷款后应及时支付给供

应商或返还公司，但因对方单位资金周转紧张，再加上疫情影响，资

金归还难度加大，截至年报披露日，公司仍未收到相关款项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公司银行受托业务产生的应收

款项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（具体到市县一级支行名称）、第

三方单位名称、发生时间、发生金额、从银行取得的款项性质（贷款

资金或承兑汇票）、截至目前仍未偿还的金额。请说明上述贷款的性

质（抵押担保借款或信用借款），如系抵押贷款，请详细说明用于抵

押上述贷款的资产名称、账面价值、所有权归属等基本情况，请提供

上述所有贷款合同及相关银行划款单据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披露上述第三方单位的基本工商信息，包括但不限

于注册地址、主营业务、实控人信息等，并认真核查上述第三方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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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你公司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本年发生银行受托支付业务逾 10 亿元以

及上述第三方单位不能将贷款及时返还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核查以

前年度与上述第三方单位是否亦曾发生银行受托支付业务，若是，详

细说明以前年度上述第三方单位是否存在未支付给供应商或返还公

司的情形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第三方单位未及时返还公司资金的行

为，是否已实质上构成资金占用。 

（5）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公司近三年是否与上述第三方

单位发生过银行受托支付业务以外的其他任何类型业务，包括但不限

于第三方单位名称、业务性质、发生时间（年度）、发生金额等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你公司在现金流极其紧张的情况下，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和

31 日集中履行多项担保责任，合计履行金额 1.95 亿元。你公司在回

复年报问询函时称，履行上述担保责任可以保证公司在相关金融机构

的融资租赁款、贷款得到延期，避免出现压贷情形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在融资租赁款、贷款即将到期的情况下，

不将上述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公司的融资租赁款、贷款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和 31 日这两天集

中履行担保责任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借担保损失进行财务“大

洗澡”或存在其他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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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6 月 1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河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 

 

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6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
